安徽华夏旅游学校车及司机管理规定
一、校车管理部门：由办公室负责管理和调度。

二、校车使用范围：校车主要用于接送客人，公务出差及批量采购，不作为教职工上、下班的交通工具。

三、用车须知：

1、使用校车，须提前一天到办公室开具派车单，以便统筹安排，提高校车使用率；
2、如用车冲突，由办公室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，协调安排；
3、禁派校车的几种情况：1）小件或少量采购；2）近距离办事（撮镇）；3）人员少、路途短且公交很方便的路线；4）因私用车。特殊情况，报校长同意后方可派车。
4、文明乘车，注意车厢卫生，严禁乱扔垃圾。
四、司机管理规定

1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。因自身原因造成的罚款由司机个人承担；

2、负责校车的清洁、维护和保养及安全停放；

3、严禁酒后驾车，不得擅自将车借给他人使用，不得让其他人员驾车和练车。

4、严格遵守财务报销规定，每月1日报上月行使公里数，并将派车单附后；
5、凭派车单按时发车，服从调度；

6、用车完毕检查车门、窗是否关好。

7、注意仪容仪表和礼貌礼节，树立旅游学校驾驶员专业形象。

本规定自2008年4月20日开始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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